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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7）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元鹏、仝晓平、周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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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检测用轴（轮）重仪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检测用轴（轮）重仪的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称重台板的单轴式和多轴式机动车检测用轴（轮）重仪，以及与滚筒反力式制动

检验台复合安装的轴（轮）重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ISO 780:1997，MOD）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动车检测用轴（轮）重仪     axle (wheel) weighing instrument for motor vehicles 

用于检测机动车静态轴（轮）载质量的设备。 

3.2 

轴（轮）重   axle （wheel） weight 

机动车的静态轴载质量或轮载质量。 

3.3 

额定承载质量   rated loading capacity 

    轴（轮）重仪最大允许承载的轴质量。 

3.4 

示值间差  absolute value of difference for errors 

在同一载荷下，轮重仪的左、右称重台示值误差之差的绝对值。 

3.5 

空载变动性   no loa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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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轮）重仪的空载回位性能。 

3.6  

称重台板  weighing platen    

用于承载被称载荷的部件。 

4 型号 

4.1 分类 

按额定承载质量，机动车检测用轴（轮）重仪[以下简称轴（轮）重仪]分为 3t以下级、3t、10t、

13t 和 13t以上级。 

4.2 型号命名 

型号命名方法如图 1所示。 

 

 

改进序号，英文大写字母A、B、C …… 表示 

额定承载质量，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单位为吨（t） 

产品代号 

企业名称代码 

图 1  型号命名 

示例：×××× - ZLZ – 03B，表示额定承载质量为3t，第二次改进设计的轴（轮）重仪。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工作条件 

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轴（轮）重仪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10℃～40℃； 

b)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 

c）工作电压：AC 198V～242V，49 Hz ～ 51Hz。 

5.1.2 功能要求 

5.1.2.1 轴（轮）重仪应具有显示输出功能。 

5.1.2.2 轴（轮）重仪应具有通讯接口，并提供接口定义及相关通讯协议。 

5.1.3 计量单位 

轴（轮）重仪显示及输出的物理量单位为千克（kg）。 

5.1.4 分度值 

轴（轮）重仪的分度值（d）应符合表1的规定。 

 

 

Z L 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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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轴（轮）重仪的分度值要求 

最大称量（m） 

kg 

分度值（d） 

kg 

            m ≤ 3000 d ≤ 1 

          3000 ＜ m ≤ 13000 d ≤ 2 

            m ＞ 13000 d ≤ 5 

 

5.2 性能要求 

5.2.1 示值误差 

当 m ≤ 10%（F·S）时，轴（轮）重仪的示值误差为±0.2%（F·S）。 

当 m ＞ 10%（F·S）时，轴（轮）重仪的示值误差为±2%。 

注：F·S---英文“full scale”的缩写，表示满量程，即最大称量。 

5.2.2 重复性 

在同一载荷下多次称量，轴（轮）重仪称量结果间的重复性应不大于该称量点最大允许示值误差的

绝对值的二分之一。 

5.2.3 示值间差 

在同一载荷下，轮重仪的左、右称重台的示值间差应不大于该称量点最大允许示值误差的绝对值。 

5.2.4 偏载误差 

同一载荷在称重台板不同位置时，示值误差应符合 5.2.1的要求，各示值误差间的差值应不大于该

称量点最大允许示值误差的绝对值的四分之一。 

5.2.5 过载性能 

对称重台板加载 120% （F·S），持续 10min，卸载后应满足 5.2.1的要求。 

5.2.6 空载变动性 

轴（轮）重仪的空载变动性应为±0.1%（F·S）或1d,两者取大值。 

5.2.7 零位漂移 

轴（轮）重仪在10min内的零位漂移应为±0.1%（F·S）或1d,两者取大值。 

5.2.8 显示 

5.2.8.1 在预热期间，轴（轮）重仪应无称量指示，且不能传输称量结果。 

5.2.8.2 轴（轮）重仪的仪表显示应清晰，无影响读数的缺陷，数字显示应在5s内稳定。 

5.3 电气安全性 

5.3.1 绝缘性能 

轴（轮）重仪的电气系统应能经受50 Hz、1.5kV，历时1min的耐压试验，不应出现击穿及飞弧现象。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MΩ。 

5.3.2 接地保护 

轴（轮）重仪的电气系统应有接地保护端子，该端子旁应有清晰的接地标志，轴（轮）重仪使用安

装时应可靠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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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称重台板 

5.4.1 尺寸 

5.4.1.1 单轴式轴（轮）重仪的称重台板纵向长度应不小于 600mm，且检测并装轴时，非被测轮应不对

称重台板产生干涉。 

5.4.1.2 多轴式轴（轮）重仪的称重台板应有足够的纵向有效长度，应能确保各并装轴同时停放在称重

台板上。 

5.4.1.3 轮重仪称重台板的横向宽度应不小于 1000mm。 

注：轴（轮）重仪称重台板纵向长度指平行于车辆行进方向的称重台板长度，轮重仪称重台板的横向宽度指垂直于

车辆行进方向的称重台板宽度。 

5.4.2 平面度 

在空载状态下，称重台板的平面度应不大于3mm/m。 

5.4.3 挠度 

在最大称量状态下，称重台板的最大允许挠度为 5mm/m。 

5.5 外观要求 

5.5.1 轴（轮）重仪的台体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应有锈蚀、裂缝和变形。 

5.5.2 轴（轮）重仪的台体表面喷涂前，应对金属表面进行除污、除油、除锈处理。喷涂层应平整、均

匀、附着力强，不应有露底、裂纹、气泡和明显的流痕等缺陷。  

5.5.3 轴（轮）重仪的所有焊接部位应平整均匀，不应有焊穿、脱焊、漏焊、裂纹等缺陷。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轴（轮）重仪应在以下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 

 a）环境温度：  0℃～40℃； 

b）相对湿度：  ≤ 85% ； 

c） 工作电压：AC 198V～242V，49Hz～51Hz。 

6.2 主要仪器和设备 

试验用仪器和设备应经计量检定合格/校准，并在有效期内，具体见表 2。 

表2 试验用仪器设备表 

序号 仪器设备 准确度等级 

1 
砝码 M3级 

测力传感器及显示仪表 0.3级 

2 水准仪 S3级 

3 耐电压测试仪 5 级 

4 绝缘电阻测量仪 10 级 

5 钢卷尺（5m） Ⅱ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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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百分表及磁性表座 1 级 

注：采用测力传感器加载时，需配备反力架、千斤顶。 

 

6.3 试验准备 

6.3.1 轴（轮）重仪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时间预热。 

6.3.2 对轴（轮）重仪进行预加载，加载载荷为（90%～100%）（F·S），保持10min后卸载。 

6.3.3 采用测力传感器及显示仪表进行试验时，应安装反力架、千斤顶以及测力传感器和显示仪表。 

6.4 试验方法 

6.4.1 分度值 

6.4.1.1 调整轴（轮）重仪的显示零位。 

6.4.1.2  在称重台板上分别按5％（F·S）和50％（F·S）进行加载（加载允许误差为±5kg，以下同）。

待示值稳定后，逐渐增加载荷，观察并记录示值变化的最小增量，再逐渐减少载荷，观察并记录示值变

化的最小减量。 

6.4.2 示值误差 

6.4.2.1 调整轴（轮）重仪的显示零位。 

6.4.2.2 对称重台板按10%（F·S）、30%（F·S）、50% （F·S）、80% （F·S）和100%（F·S）逐级

加载，分别读取示值，重复试验3次。对于10t、13t及13t以上级的轴（轮）重仪应增加5%（F·S）称量

点。多轴式轴（轮）重仪，加载点不少于2个，单点最大加载载荷为50%（F·S）。 

注1：采用测力传感器加载时，应消除测力传感器、反力架、千斤顶等物体的自重值，以下同。 

注2：加载时，载荷应均衡分布在轴重仪称重台板两端的常用工作部位或轮重仪左、右称重台板上。多轴式轴（轮）

重仪的加载点应按称重台板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均匀分布，并分别进行试验。 

注3：对于与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复合安装的轴（轮）重仪，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的前滚筒上母线或后滚筒上

母线确定的水平面视作加载平面。加载时，载荷应均衡、垂直地施加在左、右滚筒组的前、后滚筒上母线中

部。 

6.4.2.3 按公式（1）和公式（2）计算示值误差： 

当 m ≤ 10%（F·S）时 
  

δ j = X j – A j             ……………（1） 

式中： 

δ j —— 第j次试验的示值误差，j = 1、2、3，单位为千克（kg）；  

    X j —— 第j次试验的测量值，单位为千克（kg）； 

    A j —— 第j次试验的实际加载值，单位为千克（kg）。 

当 m ＞ 10%（F·S）时 
 

ijδ  = 
ij

ijij

A
AX −

× 100%      ……………（2） 

 



JT/T XXXX—20XX 

式中： 

ijδ  —— 第 i 称量点，第j次试验的示值误差， i  = 1、2、3、4、5；j = 1、2、3,单位为百分比

（%）；  

    ijX  —— 第 i 称量点，第j次试验的测量值，单位为千克（kg）； 

    ijA  —— 第 i 称量点，第j次试验的实际加载值，单位为千克（kg）。 

6.4.3 重复性 

根据6.4.2.3的试验数据，按公式（3）计算重复性： 

 

iϕ  = 
C

ii minmax δδ −
× 100%     ………………（3） 

式中： 

iϕ  —— 第 i 称量点的重复性，单位为百分比（%）； 

       maxiδ —— 第 i 称量点，3次试验中示值误差的最大值，单位为百分比（%）； 

       miniδ —— 第 i 称量点，3次试验中示值误差的最小值，单位为百分比（%）。 

C —— 级差系数，取1.69。 

6.4.4 示值间差 

根据6.4.2.3的试验数据，按公式（4）计算轮重仪左、右称重台的示值间差： 
 

ijχ  = │ Lijδ  － Rijδ │       …………………（4） 

式中： 

ijχ  —— 第 i 称量点，第j次试验的左、右称重台的示值间差，单位为百分比（%）； 

     Lijδ  —— 第 i 称量点，第j次试验的左称重台的示值误差，单位为百分比（%）； 

     Rijδ  —— 第 i 称量点，第j次试验的右称重台的示值误差，单位为百分比（%）。 

6.4.5 偏载误差 

6.4.5.1 调整轴（轮）重仪的显示零位。 

6.4.5.2 将30％（F·S）的载荷分别加载在偏离轴（轮）重仪的称重台板中心约二分之一宽度的左、右

两个位置上，分别读取示值。 

6.4.5.3 按公式（5）计算示值误差，并按公式（6）计算偏载误差：  
 

)(RLδ  = 
)(

)()(

RL

RLRL

A
AX −

× 100%  ……………（5） 

式中： 

)(RLδ  —— 左偏(右偏)示值误差,单位为百分比（%）；  

    )(RLX  —— 左偏(右偏)测量值，单位为千克（kg）； 

    )(RLA   —— 左偏(右偏)实际加载值，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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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δ  = Lδ - Rδ            ……………… （6） 

式中： 

Pδ  —— 偏载误差,单位为百分比（%）； 

    Lδ  —— 左偏示值误差，单位为百分比（%）； 

    Rδ  —— 右偏示值误差，单位为百分比（%）。 

6.4.6 过载性能 

6.4.6.1 调整轴（轮）重仪的显示零位。 

6.4.6.2 在称重台板上逐步加载至120％（F·S），保持此载荷10 min后卸载。 

     注：多轴式轴（轮）重仪的加载位置应在称重台板的每四个相邻支点之间，加载载荷为50%（F·S）。 

6.4.6.3 按“6.4.2”进行示值误差试验 

6.4.7 空载变动性 

6.4.7.1 调整轴（轮）重仪的显示零位。 

6.4.7.2 在称重台板上加载至30%（F·S），待显示结果稳定后卸载。 

6.4.7.3 观察零位的变动情况，并读取示值。重复试验3次，其最大零位偏离值即为空载变动性示值。 

6.4.8 零位漂移 

6.4.8.1 在称重台板上加载不小于50kg砝码，示值稳定后调整显示零位。 

6.4.8.2 在30min内，每隔10min读取示值一次，3次示值中最大偏离零位的示值即为零位漂移值。 

6.4.9 显示 

采用目视方法，检查显示装置。 

6.4.10 电气安全性 

6.4.10.1 绝缘性能 

6.4.10.1.1 采用耐电压测试仪在轴（轮）重仪电源插头的相、中线端与机壳或保护接地端之间施加

1500V 、50Hz交流电1min，观察是否有击穿及飞弧现象。 

6.4.10.1.2 在断电状态下，采用绝缘电阻测量仪，测量电气系统供电导线之间、供电导线与金属外壳

之间的电阻值。 

6.4.10.2 接地保护 

检视轴（轮）重仪的电气系统是否安装接地保护端子，该端子旁有无永久性的接地标志。 

6.4.11 称重台板 

6.4.11.1 尺寸 

采用钢卷尺测量称重台板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 

6.4.11.2 平面度 

6.4.11.2.1 调整轴（轮）重仪台体，使其处于水平状态。 

6.4.11.2.2  对于轴重仪，选取称重台板4角处距边缘50mm的点及其几何中心点作为测量点；对于轮重

仪，选取左、右称重台板4角处距边缘50mm的点作为测量点。采用水准仪测量各测量点的离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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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2.3 按公式（7）计算平面度： 

  

γ  = 
( )minmax

minmax

−

−
l

HH
   ………………  （7） 

式中： 

γ  —— 称重台板的平面度，单位为毫米每米（mm/m）； 

        maxH  —— 测量点的离地最大高度，单位为毫米（mm）； 

        minH  —— 测量点的离地最小高度，单位为毫米（mm）； 

        ( )minmax−l  —— 离地最大高度点与离地最小高度点间的线距离，单位为米（m）。 

6.4.11.3 挠度 

6.4.11.3.1 挠度试验与过载性能试验同时进行。将加载点置于称重台板的四个相邻支点的中心处。 

6.4.11.3.2 将两个百分表的磁性表座分别固定在称重台板外侧，百分表的触头分别处于加载点和称重

台板某一支点处，且垂直于称重台板，百分表调零。 

6.4.11.3.3 采用测力传感器施加垂直載荷至 100%（F·S），分别读取百分表示值的变化量。 

     注：多轴式轴（轮）重仪的加载载荷为50%（F·S）。 

6.4.11.3.4 按公式（8）计算称重台板挠度： 

 

                   R  = 
L

X j∆−∆ iX
   ………………. （8） 

式中： 

R  —— 称重台板挠度，单位为每米毫米（mm/m）； 

           iX∆  ——称重台板的四个相邻支点的中心处，百分表读数的变化量，单位为毫米（mm）； 

           jX∆ —— 称重台板某一支点处，百分表读数的变化量，单位为毫米（mm）； 

L  —— 称重台板相邻支点的最大跨度，单位为米（m）。 

6.4.12 外观 

人工目视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轴（轮）重仪的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和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后，每二年或累积生产数量超过 300台套产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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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2.2 型式检验内容应为第 5章的全部内容。 

7.2.3 抽样方法 

抽样基数不少于 3台，抽样样品数 1台。 

7.2.4 判定原则 

在型式检验中出现不合格项时，应在抽样基数中加倍抽样并对不合格项复检。复检合格，判定型式

检验合格，否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7.3 出厂检验 

7.3.1 轴（轮）重仪应检验合格并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3.2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3。 

表 3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示值误差 5.2.1 6.4.2 

2 重复性 5.2.2 6.4.3 

3 示值间差 5.2.3 6.4.4 

4 空载变动性 

 
5.2.6 6.4.7 

5 显示 5.2.8 6.4.9 

6 绝缘性能 5.3.1 6.4.10.2 

7 接地保护 5.3.2 6.4.10.3 

8 外观要求 5.5 6.4.12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8.1.1.1 产品标牌应固定在轴（轮）重仪台体的醒目位置，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8.1.1.2 产品标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a）制造厂名； 

b）产品名称及型号； 

c）商标； 

d）制造日期和出厂编号； 

e）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 

f）执行标准编号。 

8.1.2 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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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图示标志符合 GB/T 191的有关规定，应包含下列内容： 

a）产品名称及型号； 

b） 制造厂名； 

c) 易碎物品，小心轻放； 

d) 向上，严禁倒置； 

e) 怕雨； 

f) 总质量； 

g）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 

h）收、发货单位。 

8.2 包装 

8.2.1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 

8.2.2 装箱时应具备下列技术文件： 

a）装箱单； 

b）产品合格证； 

c）产品使用说明书； 

d）其它有关技术文件。 

8.3 运输和储存 

8.3.1 运输中应采取防潮、防震和防冲击措施。 

8.3.2 轴（轮）重仪应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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